
市科协文字〔2011〕36号

关于做好2011年终总结和各项评比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协、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基层科协、科技教育示范学校：

2011年，市科协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科协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纲领，以第十次党代会为契机，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各项任务，为促进我市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经研究决定对科技领域工作的各单位和科协组织，设立“2011年度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2011年度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2011年度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几个奖项，表彰对我市科技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认真做好年终总结工作

为进一步总结好今年的各项工作，要求各单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今年的各项工作。对照本单位工作目标实际，从经验教训、特色工作两个方面展开，认真总结。同时，各单位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同时，要着眼未来，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明年工作计划。
二、奖项的评选条件

1、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只面向县（市、区）科协）、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科协系统的各项管理规定。
（2）主动研究、积极探索科协动作的新思路，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活动，且取得显著效果。
（3）单位领导能积极主动指导本单位的科技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科技工作正常开展。科技团队有稳定的学科方向，科研梯队配备合理，团结协作，工作效率高，能较好地完成本单位年度科技工作目标。 
2、优秀科技工作者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科研辅助工作中，有创新性成果或推动学科和技术发展；
（2）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开发或应用新技术，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3）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4）在科普工作等公益事业中，为公众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并广受好评。
三、有关要求

1、各单位要在认真总结全年工作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评选和申报。
2、申报名额与要求。

（1）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只面向各县（市、区）科协，科技工作先进单位针对各县（市、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基层科协组织。
（2）优秀科技工作者由所在科协基层组织单位推荐。
（3）申报奖项要求报送材料：①工作总结一式两份；②各奖项申报表一式两份。

（4）请务于12月10日前报市科协。

3、评选程序。

（1）单位推荐。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推荐由各级科协基层组织单位负责人签署推荐意见。
（2）业绩考核。根据各单位所报材料，由市科协进行量化考核。
（3）综合评议。市科协党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议，确定“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名单。 
4、表彰名额及奖励办法。

市科协根据上报的工作总结和典型事迹材料，评选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15个，科技工作先进单位60个（县（市、区）科协10个，基层科协10个，市级学会25个，青少年科技工作15个），优秀科技工作者90名（县（市、区）科协20名，基层科协15名，市级学会35名，青少年科技教育20名）。
对这次“科技工作实绩突出单位”、“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获得者，市科协将发布表彰决定，并颁发荣誉证书。 
5、申报方式。

（1）县（市、区）科协、青少年科技工作及教育、农技协和社区报保定市科协普及部

联系人：陈维娜

联系电话：5077553

（2）市级学会报保定市科协学会部
联系人：张喜平

联系电话：5077569

（3）基层科协报保定市科协基层部
联系人：王金英

联系电话：5077567

通讯地址：保定市莲池北大街50号市委东院内

邮政编码：071000

传真：0312-5077557

6、其他。

与市直其他部门联合评定的奖项，另发通知。各其他单位奖项，另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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